中毒应急预案
1. 目的：为确保集团中毒事件发生后，能迅速有效地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的降低员工及相关方的生命安全风险，特制定本规定。
2. 适用范围：集团内的中毒事件。
3. 术语和定义  中毒：根据中毒源的不同可分为吸入式中毒、食物性中毒、皮肤沾染性皮肤中毒。
4. 职责

4.1 集团行政办/华仪电气综合办：负责整个事故应急的组织，负责派车。

4.2 集团救护队（救护队成立见《工伤事故应急预案》）：负责中毒事故的初步救治。

5. 工作流程及内容

5.1 设立中毒应急小组。集团设立中毒应急小组，中毒应急小组人员由《工伤事故应急预案》的急救领导小组组成，其中应急小组人员应该具备简单的中毒急救知识及能力。集团总裁办行政管理组为应急小组配备相应的防毒装备及一些解毒物品以及担架等，能够保证应急人员在救济工作中不会造成中毒。

中毒应急小组

上班时间急救电话：8011             组长： (66)            副组长：肖瑛

急救员：经济护卫队全体。

5.2 中毒现场初步应急处理

5.2.1 中毒部门/车间第一时间通知总裁办行政管理组，集团行政办/华仪电气综合办在接到中毒事件消息后要马上启动《工伤事故应急预案》，同时中毒现场人员要立即停止作业，封存造成中毒事故的材料、设备和工具、食物等，控制事故现场，防止事态扩大。

5.3人员急救。中毒根据中毒源的不同可分为吸入式中毒、食物性中毒、皮肤沾染性皮肤中毒，人员救急应该根据中毒源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急救措施。

5.3.1吸入毒气急救：一氧化碳、二氧化氮、二氧化硫、硫化氢等超过允许浓度时，均能使人吸入后中毒。如因此而引起的中毒，救护者千万不要贸然进入现场施救，否则会导致多人中毒的严重后果。遇有此种情况，救护者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首先对中毒区进行通风，待有害气体降到允许浓度时，方可进入现场抢救。救护者施救时切记，一定要戴上防毒面具。将中毒者抬至空气新鲜的地点后，立即通知总裁办行政管理组派车送医院救治。

5.3.2食物性中毒急救：造成食物中毒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导致食物中毒的必须要想办法对中毒者进行催吐，尽量将腹中的食物排尽，如遇已经中毒昏迷的要对中毒者呼吸通道进行检查,确保食物没有堵塞呼吸通道,但中毒者出现心脏停止跳动的情况下只能对其实施心脏复苏挤压法，不能对中毒人员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并通知总裁办行政管理组派车送到医院进行救治，严重的需要联系急救中心。

5.3.3皮肤沾染性中毒：因使用有毒有害的化学药品导致皮肤沾染性中毒的，救护人员要对中毒者进行皮肤表面的净水冲洗后通知总裁办行政管理组派车送到医院进行救治。

5.4中毒事故调查

5.4.1 当发生中毒事故时，救护人员在抢救人员的同时，其他救护人员要马上对整个中毒事件进行调查，找到中毒源，第一时间为救护人员和医院提供有效的救治依据。并要保留造成中毒或者可能导致中毒的原料、工具、设备和现场；并做好《工伤事故调查报告》。

5.4.2集团行政办/华仪电气综合办要配合卫生行政部门进行调查，按卫生行政部门的要求如实提供有关材料和样品。

